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补贴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家政服务企业（劳务派遣单位除外）。

备注：1.企业所属行业须为“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社会工作、其他专业咨询与调查、健康咨询、科学推广和应用服务业”。2.营业执照经营范围须包括“家政服务”或“家庭服务”。3.已在广东省南粤家政综合管理服务平台登记。
（二）补贴条件：

家政服务企业吸纳家政服务人员(不含专兼职从事家政管理工作人员），依法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一年的，劳动合同不作时间要求）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补贴。

备注：

1.家政服务人员：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进入家庭成员住所或以固定场所集中提供对孕产妇、婴幼儿、老人、病人、残疾人等的照护以及保洁、烹饪等有偿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人员；
2.社保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办法；

3.同一人员在同一单位就业的，本项补贴与其他社保补贴不叠加享受；

4.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不可作为招用员工享受补贴；
5.就业创业补贴所称“以上”、“以下”、“以内”、“不超过”、“不低于”、“不高于”、“不足”等，均包含本数。
二、补贴标准和期限

（一）补贴标准：每月按用人单位为符合条件人员实际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的50%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部分）。

（二）补贴期限：每人最长可享受3年，同一员工先后被多个员工制家政企业招用并申领本项补贴的，补贴期限累计计算。
三、办理时限
补贴对象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单位登记注册所在镇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对上季度（或半年）的社保补贴申请，享受补贴期限须在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期限内（具体为：首次可按季度或半年申请上一季度或前半年的补贴，续申请时按首次选择执行。其中季度为自然年度的一、二、三、四季度，半年为1-6月或7-12月，最后一次申请不超过6个月即可）。
四、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五、申请材料

（一）《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补贴申请表》（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二）《员工制家政企业社保补贴花名册》（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三）符合条件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
（四）《劳动合同》；

（五）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须为加盖单位公章的银行代发工资明细账单，或加盖单位公章、劳动者签名确认的工资明细发放表格）；

（六）以分公司名义申请的提供总公司授权书；
（七）人社部门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资料，如经营场所照片包括但不限于地址门牌、单位名称标识、办公场地、办公人员、营业执照。
六、办理流程
（一）网上申请
第一步：由申请单位在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平台注册登录申请；

第二步：申请单位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将佐证材料（详见第五点申请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二）网上审批
申请单位符合申请资格，且材料齐全、格式规范、符合法定形式的，由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予以受理，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批，10个工作日完成。

（三）拨款

审批通过后，符合条件的由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办理资金划拨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单位账户。

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联系方式指引

	序号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大良公共服务办公室
	3108587921@qq.com
	29938422、29938419
	大良街道县东路38号

	2
	容桂公共服务办公室
	rgrlzyg@163.com
	28379081
	容桂街道风华路6号

	3
	伦教公共服务办公室
	425397379@qq.com
	27720131
	伦教街道新丰路36号公共服务办公室

	4
	勒流公共服务办公室
	
	25531355
	勒流街道建设西路182号

	5
	陈村公共服务办公室
	834427400@qq.com
	23318311
	顺德区陈村镇白陈路南涌路段建设大厦陈村镇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堂

	6
	北滘公共服务办公室
	
	26675020
	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1号

（北滘镇行政服务中心）

	7
	乐从公共服务办公室
	leconggfb@163.com
	28331276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三乐西路辅路B86号

	8
	龙江公共服务办公室
	ljrenshe@126.com
	23888794
	龙江镇交通中心南路交通中心一楼4号窗

	9
	杏坛公共服务办公室
	
	27380389、27380394
	杏坛镇南国西路351号

	10
	均安公共服务办公室
	1576326975@qq.com
	25589272
	均安镇永安路28号


总公司授权书

授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被授权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现授权                （分公司）申请           补贴，合计           元（大写：            ）。
